办事须知

1、 身份证明是指：
1、机关、学校、工厂、公司等行政、事业、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身份证明，是《组织机构代码证》；
2、各国驻华使领馆和外国驻华办事机构的身份证明，是该使领馆或者外国驻华办事机构出具的证明；
3、居民的身份证明，是公安机关核发的《居民身份证》或者《居民户口薄》；经常居住地与户籍地不在同一车辆管理所管辖区域的，其身份证明，是公安机关核发的《居民身份证》和有效期一年以上的《暂住证》；
4、军人的身份证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或者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核发的军人身份证件和团以上单位出具的本人住所地址的证明；
5、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居民、台湾居民和外国人的身份证明，是公安机关核发的居留证件。

2、 机动车来历凭证是指：
1、在国内购买的机动车，其来历凭证是全国统一的机动车销售发票或者旧机动车交易发票；在国外购买的机动车，其来历凭证是该车销售单位开具的销售发票；
2、人民法院调解、裁定或者判决所有权转移的机动车，其来历凭证是人民法院出具的已经生效的《调解书》、《裁定书》或者《判决书》以及相应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3、仲裁机构仲裁裁决所有权转移的机动车，其来历凭证是《仲裁裁决书》和人民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4、继承、赠予、协议抵偿债务的机动车，其来历凭证是继承、赠予、协议抵偿债务的相关文书和公证机关出具的《公证书》；
5、资产重组或者资产整体买卖中包含的机动车，其来历凭证是资产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6、国家机关统一采购并调拨到下属单位未注册登记的机动车，其来历凭证是全国统一的机动车销售发票和该部门出具的调拨证明；
7、国家机关已注册登记并调拨到下属单位的机动车，其来历凭证是该部门出具的调拨证明；
8、更换发动机、车身、车架的来历凭证，是销售单位开具的发票或者修理单位开具的发票。

3、 进口机动车的进口凭证是指：
1、进口汽车的进口凭证，是国家限定口岸海关签发的《货物进口证明书》；
2、其他进口机动车的进口凭证，是各口岸海关签发的《货物进口证明书》；
3、海关监管的机动车的进口凭证，是监管地海关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进（出）境领（销）牌照通知书》；
4、国家授权的执法部门没收的走私、无进口证明和利用进口关键件非法拼（组）装的机动车的进口凭证，是该部门签发的《没收走私汽车、摩托车证明书》。

4、 如果您提交的资料或车辆经审核、检验不符合国家关于机动车登记法规政策规定的，业务窗口给您出具《退办单》；

如果发现有走私、被盗抢机动车嫌疑的，车管所将暂扣车辆和相关资料，进行调查；

如果发现车辆有擅自改装、改型、变更，或为非法拼（组）装车辆、报废车辆的，车管所将按规定处理。

5、 如果您办理过户、转出、变更等登记业务，车辆尚未核发《机动车登记证书》的，请您先补领《机动车登记证书》。

6、 如果您是代理机动车登记业务，则《机动车登记申请表》须由机动车所有人和代理人共同签字（或盖章），并须交验代理人身份证明。但是，补领《机动车登记证书》不能代理。

7、 在暂住地可以申请办理9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和摩托车的入户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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